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少儿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 2024 版） 

费率表 

 

一、基准赔付标准、基准保费 

（一）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天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重新投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天，重新投保无等待期。 

 

2、基准免赔额： 

保险责任 免赔额 

一般医疗保险责任 零免赔 

特定疾病和罕见病医疗保险责任 零免赔 

指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责任 零免赔 

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 零免赔 

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 零免赔 

 

3、基准赔付比例： 

保险责任 赔付比例 

一般医疗保险责任 
1万元及以下赔付比例为 70%； 

1万以上赔付比例为 100%。 

特定疾病和罕见病医疗保险责任 100% 

指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责任 70% 

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 100% 

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 100% 

注：以上为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非

社保身份结算情形下的赔付比例。如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结算，则

赔付时按保险合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 

 

4、基准保险金额：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年度总保险金额 

一般医疗保险责任 600 万 

600 万元 

特定疾病和罕见病医疗保险责任 600 万 

指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责任 600 万 

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 200 万 

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 200 万 

 

（二）基准保费（不含税） 

1、一般医疗保险责任（必选责任） 

单位：元 

年龄（周岁） 
首次投保 重新投保 

有社保 无社保 有社保 无社保 

0 543 868 603 964 

1-2 553 887 614 985 



3-4 522 857 580 952 

5-6 370 613 411 681 

7-9 280 448 311 498 

10-18 269 396 299 440 

注：18周岁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2、特定疾病和罕见病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单位：元 

年龄（周岁） 
首次投保 重新投保 

有社保 无社保 有社保 无社保 

0 244 390 271 434 

1-2 222 356 247 396 

3-4 175 288 195 320 

5-6 116 192 129 213 

7-9 65 104 72 116 

10-18 49 72 54 80 

注：18周岁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3、指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单位：元 

年龄（周岁） 
首次投保 重新投保 

有社保 无社保 有社保 无社保 

0 115 183 127 204 

1-2 133 213 147 236 

3-4 200 328 222 365 

5-6 145 241 162 268 

7-9 88 141 97 156 

10-18 46 67 51 75 

注：18周岁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4、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单位：元 

年龄（周岁） 
首次投保 重新投保 

有/无社保 有/无社保 

0 7 8 

1-2 6 6 

3-4 5 5 

5-6 3 4 

7-9 2 2 

10-18 2 2 

注：18周岁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5、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单位：元 

年龄（周岁） 
首次投保 重新投保 

有社保 无社保 有社保 无社保 

0 16 26 18 29 

1-2 18 29 20 32 

3-4 19 32 22 35 

5-6 5 8 5 9 

7-9 5 8 5 8 

10-18 4 6 5 7 

注：18周岁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二、核保调整系数 

1、等待期调整系数 

等待期（天） 调整系数 

0 1.52 

3 1.33 

15 1.14 

30 1.00 

60 0.95 

90 0.90 

注：等待期调整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或非重新投保情况，重新投保本保险产品的无等待期。 

 

2、免赔额调整系数 

（1）适用于特定疾病和罕见病医疗保险责任、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质子重离

子医疗保险责任 

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 1.00 

5,000 0.97 

10,000 0.92 

20,000 0.81 

30,000 0.56 

50,000 0.33 

 

（2）适用于指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责任 

单次门急诊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 1.00 

50 0.95 

100 0.90 

200 0.85 

300 0.80 

 

3、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1）适用于一般医疗保险责任 



a.赔付分档 

赔付分档（元） 调整系数 

20,000 [0.95，1.00) 

10,000 1.00 

5,000 (1.00，1.15] 

 

b.赔付比例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30% 0.60 

50% 0.80 

70% 1.00 

80% 1.10 

100% 1.30 

注：上表适用选定赔付分档金额及以下的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2）适用于特定疾病和罕见病医疗保险责任、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院外特种药品费

用医疗保险责任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30% 0.30 

40% 0.40 

50% 0.52 

60% 0.62 

65% 0.67 

70% 0.72 

75% 0.77 

80% 0.81 

85% 0.86 

90% 0.91 

95% 0.96 

100% 1.00 

 

（3）适用于指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险责任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30% 0.42 

40% 0.55 

50% 0.72 

60% 0.87 

65% 0.93 

70% 1.00 

75% 1.07 

80% 1.12 

85% 1.19 

90% 1.26 



95% 1.34 

100% 1.38 

 

4、未取得社保补偿的赔付比例差额调整系数 

未取得社保补偿的赔付比例差额(%) 调整系数 

>40 0.80 

(20,40] 1.00 

(0,20] 1.20 

0 1.30 

注：仅适用被保险人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投保的情形。 

根据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及结算的赔付比例与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并结算的赔付比例之间的差额 

未取得社保补偿的赔付比例差额=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及结算的赔付比

例-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就诊并结算的赔付比例 

 

5、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1）适用于一般医疗保险责任、特定疾病和罕见病医疗保险责任、指定疾病门急诊医疗保

险责任 

保险金额（万元） 调整系数 

30 0.890 

50 0.895 

60 0.900 

100 0.905 

200 0.910 

300 0.940 

400 0.980 

600 1.000 

 

（2）适用于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万元） 调整系数 

30 0.974 

50 0.979 

60 0.990 

100 0.995 

200 1.000 

300 1.031 

 

6、共用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是否共用保险金额  调整系数 

是  1.00 

否  1.02 

 

7、住院前后门急诊承保日数调整系数 



住院前门急诊承保日数 调整系数 

7 0.95 

15 0.97 

30 1.00 

 

8、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 调整系数 

健康风险较低 [0.70，0.90] 

健康风险一般 (0.90，1.00] 

健康风险较高 (1.00，1.30] 

注：根据被保险人的健康情况、健康意识和生活作息方式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 

 

9、经验/预期赔付率调整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30%及以下 [0.70，0.80] 

30%～45%（含） (0.80，0.90] 

45%～65%（含） (0.90，1.00] 

65%～80%（含） (1.00，1.30] 

80%～95%（含） (1.30，1.60] 

95%以上 (1.60，1.90] 

 

10、被保险人常驻地医疗费用支出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常驻地医疗费用支出 调整系数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较低 [0.80，1.00)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中等 [1.00，1.20)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较高 [1.20，1.50] 

 

11、销售渠道调整系数 

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  

直销渠道  [0.70，1.00) 

中介渠道  [1.00，1.30]  

 

12、被保险人所处环境风险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所处环境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风险较低 [0.60，0.90] 

风险适中 (0.90，1.10] 

风险较高 (1.10，1.40] 

注：根据被保险人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水污染情况、健身设施等因素对被保险人所处环境

进行综合判断。 

 

13、被保险人上年是否出险调整系数（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被保险人上年是否出险 调整系数 

否 [0.90，1.00) 



是 [1.00，1.20] 

产品不做区分 1.00 

 

14、交费方式调整系数 

交费方式 调整系数 

一次性交费 1.00 

分期交费 [1.00，1.20] 

注：根据此调整系数计算出来的保费如为非整数，可四舍五入并向上取整。 

分期支付时，各期保险费=年保险费÷分期交付期数。 

 

15、家庭成员投保人数调整系数 

家庭成员投保人数（人） 调整系数 

1 1.00 

2 0.95 

3及以上 0.90 

 

注：考虑每个家庭有多名成员进行投保时，有较低的逆选择风险和获取成本。 

 

16、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调整系数（适用于中介渠道业务）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较好 [0.70，1.00]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一般 (1.00，1.30] 

注：根据渠道规模、资质、历史经营情况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 

 

17、保险期间调整系数 

保险期间（个月） 调整系数 

1 10% 

2 20% 

3 30% 

4 40% 

5 50% 

6 60% 

7 70% 

8 80% 

9 85% 

10 90% 

11 95% 

12 100% 

注：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三、保险费计算公式 

保险费（不含税）=∑(各项责任基准保费×各项责任适用的核保调整系数) 

保险费（含税）=保险费（不含税）×(1+当前适用的税率) 



 

说明： 

1.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2.各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 

3.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

定。 


